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演辭全文（譯文）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今日（二月十七日）在二○○五年法律年度開

啟典禮的演辭全文(譯文)：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本人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歡迎各位蒞臨二○○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這項典禮以法治和司法為主題，是法律界和司法界的盛事。在座各位今天在百忙

中撥冗出席，本人實在衷心感謝你們的支持。  

法治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基石。司法機構必須獨立，而且還要令人看到司法機構是

獨立的，這對維護法治及有效地保障個人的權利及自由極為重要，而保障個人的

權利及自由正是我們制度之精髓。  

  法官的憲法職能是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裁決市民相互之間或市民與政府之

間的糾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是市民或是政府、是強是弱、是富是貧，在

法庭上都是平等的。  

  近年，法院需要處理愈來愈多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層面上引發重大影響的

案件。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在很多其他司法管轄區亦屬常見。不少案件都關

乎憲法所賦予的各種權利和自由，法庭必須保持警覺，確保個人權利和自由得到

保障。  

  極其重要的是，社會人士要瞭解，法官並不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任何角色，因

為在政治層面上，問題時常都是透過考慮多種因素和利害關係，以妥協的方式來

解決的。法官的本份是依法裁斷，無懼無偏。法官不應偏離本份，考慮用政治手

法和權宜辦法來解決問題。依法裁斷與力求便捷這兩種取向往往難以並存，這個

說法頗有道理。  

  判決糾紛必須依循應有的程序進行，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市民享有向法院

申訴的憲法權利。法院亦必須確保與訟各方都有公平的機會申述案情。我們不單

要秉行公正，還要使之有目共睹。若某方濫用法院程序，法院可憑藉法院規則和

固有管轄權兩者所賦予的有效權力來防止濫用。但若某方的爭論點有理可據，法

院則有責任受理申訴，使當事人獲得公平對待。  

法官行為指引  



  我們必須令公眾人士對司法機構及司法工作抱有信心。為了維持及增強公眾

人士的信心，法官的行為時刻都必須達到至高的標準，這點極其重要。一如本人

在去年的演辭中向公眾所說，司法機構當時參考了多個海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經

驗後，已經開始研究制定一套適用於香港的法官行為指引。有關工作已於二○○四

年十月完成。這是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出任主席的工作小組努力的成果。本人謹

此向工作小組致意。  

  訂立法官行為指引之目的，是向法官提供實用的指引。本人有信心這套指引

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為了增加透明度，這套指引已向公眾發表。  

  司法機構的整體聲譽是珍貴的，必須予以維護。故此，每位法官都有責任在

行為上達到至高的標準。本人深信每位法官都明白這責任的重要性，而要切實履

行這責任，法官必須提高警惕，謹言慎行。  

緊縮預算  

  司法機構必需有足夠的資源才可進行司法工作，避免不當延誤。由於財政赤

字的關係，當局已就司法機構的開支預算設定規限，以 2002-3 至 2006-7 年度而

言，我們便需面對幾達 14%的巨大減幅。撇開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這個問題，

據本人瞭解，司法機構在財政上所面對的減幅與整體公營機構所面對的減幅大致

相若。  

  有見及此，司法機構已經採取了多項節約措施。暫委法官的數目將會減少，

若干司法職位空缺亦暫時不會填補。此外，我們亦已擱置了基本工程項目，以及

將兩所裁判法院與其餘的裁判法院合併。另一所裁判法院亦將進行合併，令裁判

法院的數目最終會由原先的九個減為六個。與此同時，司法機構政務處亦進行了

大幅度的業務重組安排，當中包括刪減職位、精簡工作和程序等措施。  

  司法機構定會竭盡所能將緊縮預算所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舉例說，裁判法

院和區域法院都已採取星期六開庭的措施。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亦會不時調配

內部資源，在工作壓力過大的法院暫時增加司法人手，以應所需。  

  在預算緊縮下，法官及其支援人員的工作量已經因此而增加，而且還會持續

增加。不論是法官還是支援人員，他們都在巨大壓力下悉力以赴，本人謹此向他

們致謝，他們的努力和熱誠實堪嘉許。正如本人過往多次表明，我們必須保持司

法質素，不能因緊縮預算而犧牲司法質素。這是基本原則，本人必須一再重申。  

  正因為要顧及這基本原則，本人必須指出：司法機構在配合緊縮預算的同

時，可以採取的恰當措施實屬有限。案件數量並非司法機構所能控制，我們必須

應付不時增加的工作。即使案件數量保持穩定，長時期的緊縮預算難免會導致各

級法院的案件輪候時間有所延長，案件需等候比現時較長的時間方可獲排期聆

訊。本人有責任向公眾坦白言明，當案件輪候時間到了令人無法接受的時候，政



府當局和立法機關便須考慮向司法機構增撥資源。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工作小組已於二○○四年三月發布《最後報告書》。工作小

組就民事司法制度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小組成員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實

在值得表揚。《最後報告書》極有建設性，本人已接納當中的提議，而這些提議

也是在先前諮詢期內提供意見的有關人士或團體（包括法律界）所大力支持的。  

  這份報告書為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定下了藍本，而改革的模式亦切合本港的情

況，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既須提高本地司法制度的成本效益、簡化訴訟

程序及減少拖延，亦要緊守基本的原則，務求讓與訟各方都得到公正對待。  

  我們現正著手推行各項提議。由於大部份的改革提議均相互關聯，所以需以

一整套方案來推行。本人已委派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統籌這方面的事宜，並已成立

督導委員會，由他出任主席。  

  我們絕不可低估推行改革提議所帶來的挑戰及工作。所涉的基本法例及附屬

法例需要起草，還需通過立法程序才可施行。此外，我們亦需改良及提升資訊科

技系統，以及為法官和有關支援人員提供廣泛的培訓。本人預計需時兩至三年才

可落實各項提議。雖然我們會盡速進行有關工作，但是也需切合實際。由於這些

改革涉及重大改變，我們必須確保推行得宜。改革的成功端賴司法機構以外的很

多方面（包括法律界、政府當局和立法機關）的共同努力。本人期望各界都能支

持這項意義重大的工作。  

調解  

  調解在多個普通法適用地區都已逐漸成為訴訟以外的另一種解決糾紛的有效

方法。《最後報告書》其中一個重要的提議是，在政府當局作出進一步研究及有

關方面進行諮詢後，法律援助署便應有權在合適的情況下，提供在調解方面的法

律援助。政府當局已與司法機構商討，並最近決定在婚姻爭端的範疇進行試驗計

劃，為調解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這計劃可能影響深遠，因為現時在婚姻爭端方

面提供法律援助的費用龐大，其所涉及的金額約佔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三份之

一。  

  司法機構曾於二○○○至二○○三年引入一項調解婚姻爭端的試驗計劃，並取得

了值得參考的經驗。該項試驗計劃頗為成功，在各方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調

解從而達成和解的比率甚高。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小組對該計劃進行評估並作出

結論，認為家事糾紛的調解服務有存在的空間，並建議應鼓勵當事人盡量使用這

項服務。  

  政府當局將予推行的試驗計劃?期一年。該計劃會以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為藍



本，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也可同樣取得理想成效。在該計劃實行及有關方面作

出評估後，當局便應考慮授予法律援助署署長酌情權，以便能為所有合適的個案

提供在調解方面的法律援助。本人相信，提供法律援助進行調解，將會有助節省

公帑。更重要的是，進行調解並獲得成功將會對社會有利，因為它可為各方當事

人帶來一個較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亦可減少整個過程所造成的壓力和困擾。  

檢討勞資審裁處的運作  

  為確保勞資審裁處能夠面對種種挑戰，本人委任了一個由朱芬齡法官出任主

席的工作小組檢討審裁處的運作及提交改革建議。工作小組於二○○四年六月發布

報告，本人亦已接納當中的建議。這些建議大部份都不需經過立法程序，而且大

多已經實施。  

  勞資審裁處在一所商業大廈內已經運作多年。這情況極不理想。除了在運作

上的種種不足之處，其所在的地點不但令法院的形象模糊不清，且有損法院的莊

嚴。工作小組其中的一項重要建議是將勞資審裁處搬遷至前南九龍裁判法院大

樓。這項建議落實後將可節省大量公帑，而改裝和裝修工程的費用也會由所節省

的巨額租金抵銷。政府當局已決定撥發資源以作搬遷之用，本人對此表示歡迎。

搬遷行動可望於二○○七年底完成。  

律師的出庭發言權  

  多年以來，一直有人認為應該擴大律師現時的出庭發言權，以增加公眾人士

可延聘的訟辯律師人數。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我們應以公眾利益為依歸。

在這大前提下，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法庭進行的訟辯必須達到最高標準，因為在

抗辯式訴訟程序中，庭上訟辯必須達到最高標準，司法工作才可妥善進行。另外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有一個高質素而獨立的大律師行列。  

  數年前，本人認為當時便探討這個問題是言之尚早，但現時研究此課題正合

時宜。本人已委派一個由包致金法官出任主席的工作小組，以「考慮目前律師的

出庭發言權應否擴大，及如果認為應該時，應如何訂定機制，將擴大的出庭發言

權賦予律師」。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法官、大律師、律師、一位法律專員，以及

一位非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士。工作小組現已展開工作，並會在日後進行適當的諮

詢。  

結語  

  最後，本人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完  

二○○五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四） 



 


